
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

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中小企业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9 号：募集资金使

用》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相关事

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权益授予的独立董事意见 

1、本次董事会确定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权益授予日为 2017 

年 9 月 22 日，该授予日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

办法》）及《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中关于授予日的相关规定。 

2、公司不存在《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禁止实施本次

股权激励计划的情形，公司具备实施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主体资格。 

3、本次获授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符合《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激励计划的规定，不存在禁止获授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的

情形，其作为公司本次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

有效。  

4、公司和激励对象均未发生不得授予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的情形，激励计

划设定的激励对象获授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的条件已成就。   

综上，同意公司确定预留部分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 2017 年 9 

月 22 日，并同意公司按照“激励计划”的规定向 38 名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

72.2 万股，授予限制性股 72.2 万股。 

二、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及注销部分首次授予的股票



期权的独立董事意见 

经认真核查，我们认为：（1）、根据《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关于激励对

象因辞职、公司裁员而离职，离职人员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的相关规定。公司

对于离职人员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17.7 万股进行回购注销及对于离职人员获

授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 25.2 万份进行注销，程序合法、合规。此次回购注

销该部分限制性股票及注销该部分股票期权，不会影响公司激励计划的继续实施，

不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也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同意公司回购注销该部分限制性股票及注销该部分股票期权。 

（2）、根据《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关于个人绩效考核要求的相关规定，

公司对 2016 年度个人绩效考核未达标的激励对象所持有的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内

不能解除限售的 30%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6.546 万股进行回购注销，程序合法、

合规。此次回购注销该部分限制性股票，不会影响公司激励计划的继续实施，不

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也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同意公司回购注销该部分限制性股票。 

 三、 关于授权使用闲置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人民币 7 亿元额度委托理

财的独立董事意见  

经认真核查，我们认为：为提高公司闲置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使用效

率，增加收益，在确保公司日常经营运作和资金安全情况下，公司以闲置非公开

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购买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投资风险较小，能够获得一定的投

资收益，不会影响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项目计划正常实施，不存在变相

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相关审批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授权

使用人民币 7 亿元额度，对闲置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委托理财（期限为自公

司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以内）分期分批购买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并

同意授权公司董事长在上述额度内签署相关合同文件，公司财务负责人负责组织

实施具体实施相关事宜。 



四、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独立董事意见 

经审阅相关资料，我们认为叶辉先生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法规文件中对董事会秘书的任职资格要求。叶辉先生的董事会秘书

任职资格已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同意公司聘任叶辉先生为公司董事会

秘书。 

五、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和芯星通员工所持其股权暨关联交易的独立董事

意见 

经认真核查，我们认为：董事会审议、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

董事会在审议此事项时，关联董事胡刚先生实行了回避原则，程序合法、合规，

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

情形，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公司的本次交易。 

六、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董事意见 

经认真核查，我们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修订《企

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 政府补助》的通知（财会[2017]15 号）相关规定进行

的合理变更，使公司的会计政策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相

关规定，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和所有股

东的利益。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没有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权益。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

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签字页） 

 

                          独立董事：周放生   

     

 

钟  峻      

 

 

卫  捷 

 

 

 

                                        2017 年 9 月 22 日 

 

 

 


	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中小企业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29号：募集资金使用》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本次董事会确定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权益授予日为2017 年 9 月22日，该授予日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及《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中关于授予日的相关规定。
	2、公司不存在《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禁止实施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情形，公司具备实施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主体资格。
	3、本次获授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符合《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激励计划的规定，不存在禁止获授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的情形，其作为公司本次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4、公司和激励对象均未发生不得授予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的情形，激励计划设定的激励对象获授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的条件已成就。
	综上，同意公司确定预留部分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 2017 年 9 月22日，并同意公司按照“激励计划”的规定向38名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72.2万股，授予限制性股72.2万股。
	经认真核查，我们认为：（1）、根据《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关于激励对象因辞职、公司裁员而离职，离职人员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的相关规定。公司对于离职人员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共计17.7万股进行回购注销及对于离职人员获授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25.2万份进行注销，程序合法、合规。此次回购注销该部分限制性股票及注销该部分股票期权，不会影响公司激励计划的继续实施，不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也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2）、根据《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关于个人绩效考核要求的相关规定，公司对2016年度个人绩效考核未达标的激励对象所持有的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内不能解除限售的30%的限制性股票，共计6.546万股进行回购注销，程序合法、合规。此次回购注销该部分限制性股票，不会影响公司激励计划的继续实施，不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也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回购注销该部分限制性股票。
	六、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董事意见
	经认真核查，我们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16 号—— 政府补助》的通知（财会[2017]15 号）相关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使公司的会计政策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相关规定，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和所有股东的利益。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没有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权益。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签字页）
	独立董事：周放生
	钟  峻
	卫  捷
	2017 年9月 22日



